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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共 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

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党组文件
宁经信党发﹝2017﹞41 号

关于王浩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非公有制经济服务局，各处室、事业单位：

根据自治区党委组织部《关于王浩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》

（宁组干﹝2017﹞161 号）：

王浩任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科技促进处处长,免去自

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科技促进处副处长职务；

邓铁明任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节能与综合利用处处

处长，免去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节能与综合利用处副处长

职务；

张颖任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化工处处长，免去自治区

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化工处副处长职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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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生金任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电子信息产业处处长，

免去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调研员职务；

陈华宁任自治区非公有制经济服务局企业服务处处长，免去

自治区非公有制经济服务局企业服务处副处长职务。

根据《党政领导干部任职试用期规定》，王浩、邓铁明、张

颖、郑生金、陈华宁同志任职试用期一年，试用期从 2017 年 6

月 14 日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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